
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表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95854部队营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项目位置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具体四至范围为北侧为浅

山，南侧为顺平南线，西侧为东华山村，东侧距木孙路 100m。

项目投资 2445（万元） 征占地面积 2.78（公顷）

建设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 2.78hm2，其中永久占地 2.54hm2；临时占地

0.24hm2。新建车行道、塑胶跑道、停车场和广场 9351m2，训练场及足

球场 6789m2，透水铺装 1028m2，水泥混凝土平缘石 2364m，破除旧路

11401m2，破除步道 721m2，破除大方砖路 2800m2；新建雨水管线 135m，

疏浚雨水方沟 12m，恢复被破坏雨水管线 133.6m；新建污水管道 495m，

污水处理站 1座，敷设配套电缆线 33m；新建给水管线 1420m，消防

水池 1座；新建燃气管线 750.6m，调压箱 1座；新建热力管线 1385m；

敷设照明电缆 1867m，路灯 69盏，照明控制箱 1座；对活动场地周边

绿化，绿化面积 0.15hm2。

开工时间 2022年 8月 完工时间 2025年 8月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文号及时间
2021年 8月 5日，京顺水许决[2021]742号

建设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2110110556817825E

法定

代表人
马超

联系人 蔡盛 联系电话 13811846664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复兴东街 3号院

电子邮箱 / 传 真 /

二、水土保持技术指标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78hm2

土石方挖填及

综合利用情况

本项目挖填方总量 2.5万 m3，其中挖方 1.25万 m3，填方 1.25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新增水土流失量 32.41（吨） 减少水土流失量 13.4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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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目标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5

水土流失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100%

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 2.78hm2，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为 2.77hm2。

水土流失治理度 % =
2.77
2.78

×100%=99.64%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64%，达到防治目标值。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

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治理后

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为 180t/km2·a。

土壤流失控制比= 200
180

=1.3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3，达到防治目标值。

渣土防护率（%） 97

渣土防护率(%)=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量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本项目挖填方总量 2.5万 m3，其中挖方 1.25

万 m3，填方 1.25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渣土防护率(%)= 1.24
1.25

=99.2%

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基本全面苫盖，但考虑

施工不可避免有少量遗漏等情况，按照上述公式

计算，拦渣率总体可达到 99.2%，达到防治目标值。

表土保护率（%） 95

表土保护率（%）=
保护的表土数量

可剥离表土总量
×100%

可剥离表土 0.06万 m3，保护的表土数量为

0.06万 m3。

表土保护率（%）= 0.06
0.06

×100%=99.99%

按上述公式计算，表土保护率为 99.99%，达

到防治目标值。

仅
用
于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设
施
验
收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00%

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0.99hm2。

已恢复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0.98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0.98
0.99

×100%=98.99%

按上述公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99%，

达到防治目标值。

林草覆盖率(%) 30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100%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为 2.78hm2，已

恢复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0.98hm2。

林草覆盖率(%)=
0.98
2.78

×100%=35.25%

按上述公式计算，林草覆盖率为 35.25%，达

到防治目标值。

工程措施及其措施量

透水铺装 1028m2，表土剥离

1900m2，表土回覆 0.06万 m3，绿

化整地 0.84hm2，下凹式绿地整地

0.15hm2。

投资 20.22（万元）

植物措施及其措施量
绿化工程 0.99hm2（撒播草籽

0.99hm2、种植灌木 46株）。
投资 25.74（万元）

临时措施及其措施量
密目网临时苫盖 3.28万 m2，洒水

除尘 260台时。
投资 31.49（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纳情况
免缴

水土保

持总投

资

103.47（万元）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张雪

15210302654

水土保持设施

管护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市政市

容建设服务中心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蔡盛

1381186664

验收材料公示网址

及公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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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明细清单

项目名称 95854部队营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开工时间 2022年 8月 竣工时间 2025年 8月

占地面积

（hm2）
2.78

建筑面积

（m2）

地上 0

地下 0

主要水土保持设施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hm2） 0.19

表土回覆（万 m3） 0.06

透水砖铺装面积（m2） 1028

绿化整地（hm2） 0.84

下凹式绿地整地（hm2） 0.15

植物措施

绿化面积（hm2） 0.99

种植灌木（株） 46

播撒草籽（hm2） 0.99

附水土保持设施实景照片

透水铺装 透水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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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铺装 透水铺装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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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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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54部队营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变化情况说明

一、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量

依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49hm2。详见表 1。
表 1 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1 项目建设区

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1.47

管线工程区 0.64

绿化工程区 0.38

（临建设施工程区） （0.14）

合计 2.49

（2）实际实施的量

通过对本项目实地调查并结合施工图纸、卫星影像等资料，项目施工期实际

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2.78hm2。详见表 2。
表 2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1 项目建设区

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1.71

管线工程区 0.92

绿化工程区 0.15

（临建设施工程区） （0.14）

合计 2.78

（3）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项目施工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78hm2，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表中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相比增加了

0.29hm2。详见表 3。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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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hm2

序号 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量 实际完成量 增减情况（+/-）

1
项目建设

区

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1.47 1.71 +0.24

管线工程区 0.64 0.92 +0.28

绿化工程区 0.38 0.15 -0.23

（临建设施工程区） （0.14） （0.14） 0

合计 2.49 2.78 +0.29

注：增减情况（+/-）=实际完成量-批复量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发生变化原因主要为：

①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因部队训练需求，取消营区西侧绿化用地，改为训练场地，均采用混凝土铺

装，故面积增加 0.34hm2。

广场西侧新增部分透水铺装，东侧新增硬化场地，故面积增加 0.14hm2。

营区南侧、东侧（原宿舍区，目前已废弃）区域原随路敷设管线设计为硬化

铺装，因部队后续建设需求，实际管线铺装后不再进行道路硬化，改为撒播草籽

绿化，故面积减少 0.24hm2。

因此道路及广场工程区面积整体增加 0.24hm2。

②管线工程区

营区南侧、东侧（原宿舍区，目前已废弃）区域原随路敷设管线设计为硬化

铺装，因部队后续建设需求，实际管线铺装后不再进行道路硬化，改为撒播草籽

绿化，作为管线工程区，故面积增加 0.24hm2。

现库房南侧区域原随路敷设管线设计为硬化铺装，实际管线铺装后不再进行

道路硬化，改为撒播草籽绿化，作为管线工程区，故面积增加 0.04hm2。

因此管线工程区面积整体增加 0.28hm2。

③绿化工程区

因部队训练需求，取消营区西侧绿化用地，改为训练场地，均采用混凝土铺

装，故面积减少 0.34hm2。

足球场周边新增绿化面积 0.11hm2。

因此绿化工程区面积整体减少 0.23hm2。

综上，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78hm2，较水影响评价报告批

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了 0.2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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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保持措施

（一）工程措施

（1）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量

依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透水铺装 1064m2，

生态树池 50座，表土剥离 0.19hm2，表土回覆 0.06万 m3，绿化整地 0.64hm2，

下凹式绿地整地 0.38hm2。详见表 4。
表 4 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工程措施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道路及广场工程防治区

1 透水砖铺装 m2 1064
2 生态树池 座 50
二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表土剥离 hm2 0.19
2 表土回覆 万 m3 0.06
3 绿化整地 hm2 0.64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下凹式绿地整地 hm2 0.38

（2）实际实施的量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透水铺装 1028m2，表土剥离 0.19hm2，

表土回覆 0.06万 m3，绿化整地 0.84hm2，下凹式绿地整地 0.15hm2。详见表 5。
表 5 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道路及广场工程防治区

1 透水砖铺装 m2 1028
二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表土剥离 hm2 0.19
2 表土回覆 万 m3 0.06
3 绿化整地 hm2 0.84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下凹式绿地整地 hm2 0.15

（3）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影响评价报告表设计的工程量变化

情况，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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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工程量对比统计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量 实际完成量 增减情况（+/-）

一 道路及广场工程防治区

1 透水砖铺装 m2 1064 1028 -36
2 生态树池 座 50 0 -50
二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表土剥离 hm2 0.19 0.19 0
2 表土回覆 万 m3 0.06 0.06 0
3 绿化整地 hm2 0.64 0.84 +0.20
三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下凹式绿地整地 hm2 0.38 0.15 -0.23
注：增减情况（+/-）=实际完成措施量-批复量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发生变化原因主要为：

①因部队训练需求，将透水人行步道调整为新增塑胶跑道，并取消人行步道

两侧生态树池，但广场周边新增部分透水铺装，故透水铺装面积有所减少、生态

树池减少。

②营区南侧、东侧（原宿舍区，目前已废弃）区域原随路敷设管线设计为硬

化铺装，因部队后续建设需求，实际管线铺装后不再进行道路硬化改为撒播草籽

绿化，因此绿化整地面积增加。

③因部队训练需求，取消营区西侧绿化用地，改为训练场地，均采用混凝土

铺装，因此绿化面积减少，下凹式绿地整地减少。

（二）植物措施

（1）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量

依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撒播草籽 0.64hm2，

灌木移栽 300株，绿化美化 0.34hm2。详见表 7。
表 7 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植物措施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撒播草籽 hm2 0.64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移栽灌木 株 300
2 绿化美化 hm2 0.34

（2）实际实施的量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撒播草籽 0.99hm2、种植灌木 46株。详

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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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量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撒播草籽 hm2 0.84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撒播草籽 hm2 0.15
2 种植灌木 株 46

（3）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影响评价报告表设计的工程量变化

情况，详见表 9。
表 9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对比统计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量 实际完成量 增减情况（+/-）

一 管线工程防治区

1 撒播草籽 hm2 0.64 0.84 +0.20
二 绿化工程防治区

1 撒播草籽 hm2 0 0.15 +0.15
2 种植灌木 株 0 46 +46
3 移栽灌木 株 300 0 -300
4 绿化美化 hm2 0.34 0 -0.34

注：增减情况（+/-）=实际完成措施量-批复量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发生变化原因主要为：

①营区南侧、东侧（原宿舍区，目前已废弃）原随路敷设管线设计为硬化铺

装，因部队后续建设需求，实际管线铺装后不再进行道路硬化，改为撒播草籽绿

化，因此撒播草籽面积增加。

②因部队训练需求，取消营区西侧绿化用地，改为训练场地，均采用混凝土

铺装，因此绿化面积减少，原设计灌木移栽、西侧空地种植苹果树及绿化绿篱全

部取消；运动场周边增设绿化区域，采用灌木栽植及撒播草籽等形式。

三、投资

（1）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量

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12.52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83.04万元，植物措施

投资 26.3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25.56万元，独立费用 61.91万元（其中水土保持

监理费 10万元，监测费 20.96万元），基本预备费 11.8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48万元。详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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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

备

费

独立

费用

合计

(万元）
栽（种）

植费

苗木、草、

种子费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3.04 83.04
1 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78.29 78.29
2 管线工程区 4.23 4.23
3 绿化工程区 0.51 0.51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33.19 0.99 26.30
1 管线工程区 16.64 0.04 16.68
2 绿化工程区 8.67 0.95 9.61
三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5.96 25.56
1 道路及广场工程区 12.61 12.61
2 管线工程区 4.05 4.05
3 临建设施工程区 3.41 3.41
4 绿化工程区 3.07 3.07
5 其他临时措施 2.81 2.81

一至三部分之和 109.00 25.31 0.99 135.30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61.91 61.91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0.95 0.95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10.00 10.00
3 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费 15.00 15.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20.96 20.96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费
15.00 5.00

第一至四部分之和 109.00 25.31 0.99 61.91 197.21
基本预备费 11.83

水土保持补偿费 3.48
总投资 212.52

（2）实际实施的量

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 103.4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20.22万元，植物

措施投资 25.97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31.49 万元，独立费用 25.78万元（其中水

土保持监测、验收费 9.46万元），免缴水土保持补偿费。详见表 11。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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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投资

序号 工程名称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
合计

(万
元）

栽（种）

植费

苗木、

草、种

子费

费用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0.22 20.22
1 道路工程区 11.31 11.31
2 管线工程区 8.92 8.92
3 绿化工程区 0.00 0.00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25.74 0.23 25.97
1 管线工程区 25.74 0.23 25.97
三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31.49 31.49
1 道路工程区 26.52 26.52
2 管线工程区 0.00 0.00
3 临建设施工程区 2.16 2.16
4 绿化工程区 0.00 0.00
5 其他临时措施 2.81 2.81

一至三部分之和 51.71 25.74 0.23 77.68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5.78 25.78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1.32 1.32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0.00 0.00
3 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费 15.00 15.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9.46 9.46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第一至四部分之和 51.71 25.74 0.23 25.78 103.47
基本预备费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0.00
总投资 103.47

（3）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投资相比有所

调整。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批复减少了 109.05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62.82万元，植物措施投资减少了 0.33万元，临时措施增加了 5.93万元，独立费

用减少了 36.1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了 3.48万元，基本预备费减少了 11.83

万元。详见表 12。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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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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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批复投资与实际投资对比

序号 措施名称 批复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
1 工程措施 83.04 20.22 -62.82
2 植物措施 26.30 25.97 -0.33
3 临时措施 25.56 31.49 +5.93
4 独立费用 61.91 25.78 -36.13
5 水土保持补偿费 3.48 0 -3.48
6 基本预备费 11.83 0 -11.83

合 计 212.52 103.47 -109.05
注：增强情况（+/-）=实际完成投资-批复投资

水土保持投资发生变化原因主要为：

①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实际完成工程投资 20.22万元，较批复值减少 62.82万元。主要是因为实际

透水铺装单价较水影响评价报告表估算单价减少，故透水铺装投资减少；原设计

生态树池处周边为透水铺装，现因为部队实际需求，新增塑胶跑道，取消了部分

透水砖及人行步道两侧生态树池，故透水铺装及生态树池投资减少；项目西侧空

地因为部队实际需求改为训练场地，原设计的灌木移栽、种植苹果树和绿篱花卉

全部取消，故绿化整地投资和下凹式绿地投资减少，故工程措施投资整体减少。

②植物措施投资减少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投资 25.97万元，较批复值减少 0.33万元。主要是因为项

目西侧空地因为部队训练需求改为训练场地，原设计的灌木移栽、种植苹果树和

绿篱花卉全部取消，项目绿化面积整体减少，故植物措施投资整体减少。

③临时措施投资增加

实际完成临时措施投资 31.49万元，较批复值增加 5.93万元。主要是因为项

目实际施工时间较方案增加，施工时间较长，临时苫盖等措施相应增加，故临时

措施整体增加。

④独立费用减少

实际完成独立费用 25.78万元，较批复值减少 36.13万元。主要是因为项目

较小，未委托水土保持监理，故工程建设监理费用减少；监测、验收费用依据实

际合同费用核实减少，因此独立费用整体减少。

⑤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

依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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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财农[2016]506号）本项目属于

“第十一条（五）建设军事设施的”情形，符合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条件，相应

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

⑥基本预备费减少

水影响评价报告表计列的预备费已经包含在各项费用中，为避免重复计算，

故实际投资按照未发生计算，因此预备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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